
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 

公告日： 107/07/09 

機  

關  

資  

料   

機 關代 碼  3 . 8 0 . 3 3   

機 關名 稱  桃 園市政 府文化 局   

單 位名 稱  桃 園市政 府文化 局文化 發展科   

機 關地 址  3 3 0 桃園 市桃園 區縣府 路 2 1 號   

聯 絡人  潘 小姐   

聯 絡電 話  ( 0 3 ) 3 3 2 2 5 9 2 分 機 8 2 0 9   

傳 真號 碼  ( 0 3 ) 3 3 5 3 4 4 1   

電 子郵 件信 箱  1 0 0 1 9 6 9 4 @ m a i l . t yc g . g o v . t w   

採  

購  

資  

料   

標 案案 號  1 0 7 0 2 6 1   

標 案名 稱  1 0 7 年中 壢老城 區實境 遊戲委 託專業 規劃執 行案   

標 的分 類  
勞 務類   

9 6  -  娛 樂 ,文 化 ,體 育服 務   

財 物採 購性 質  非 屬財物 之工程 或勞務   

採 購金 額級 距  未 達公告 金額   

辦 理方 式   自 辦   

依 據法 條  採 購法第 4 9 條   

預 算金 額  9 8 0 , 0 0 0 元   

預 算金 額是 否公開  是   

後 續擴 充  否   

是 否受 機關 補助  

是   

補 助機 關  A . 2 5  文 化部  

補 助金 額  7 6 4 , 4 0 0 元  

 

 

是 否含 特別 預算  否   

招  

標  

資  

料   

招 標方 式  公 開取得 報價單 或企劃 書   

決 標方 式  參 考最有 利標精 神   

是 否電 子報 價  否   

新 增公 告傳 輸次數  0 1   

招 標狀 態  第 一次公 開取得   

公 告日   1 0 7 / 0 7 / 0 9   

是 否複 數決 標  否   

是 否訂 有底 價  是   

價 格是 否納 入評選  是   

所 占配 分或 權重是 否為

2 0 %以 上  
是   

是 否屬 特殊 採購  否   



是 否 已 辦 理 公 開 閱 覽  否   

是 否屬 統包  否   

是 否屬 共同 供應契 約採 購  否   

是 否屬 二以 上機關 之聯 合

採 購 (不適用 共同 供應契

約 規定 )  

否   

是 否應 依公 共工程 專業 技

師 簽證 規則 實施技 師簽 證  
否   

是 否採 行協 商措施  否   

是 否適 用採 購法第 1 0 4

條 或 1 0 5 條或 招標 期限

標 準第 1 0 條 或 第 4 條 之

1  

否   

是 否依 據採 購法第 1 0 6

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辦理  
否   

領  

投  

開  

標   

是 否提 供電 子領標  

是   

機 關文 件費 (機關 實收 )  0 元   

系 統使 用費  2 0 元   

文 件代 收費  0 元   

總 計  2 0 元   

 

是 否提供 現場領 標：否   
 

是 否提 供電 子投標  否   

截 止投 標  1 0 7 / 0 7 / 1 6  1 7 : 0 0   

開 標時 間  1 0 7 / 0 7 / 1 7  1 4 : 0 0   

開 標地 點  
桃 園市政 府文化 局 2 樓 秘書室 會議室 (桃園市 桃園區 縣府路

2 1 號 2 樓 )   

是 否須 繳納 押標金  否   

投 標文 字  正 體中文 或英文   

收 受投 標文 件地點  
桃 園市政 府文化 局秘書 室 ( 3 3 0 5 3 桃園市 桃園 區縣府 路 2 1 號

2 樓 )   

其  

他   

是 否依 據採 購法第 9 9 條   否   

是 否於 招標 文件載 明優 先

決 標予 身心 障礙福 利機 構

團 體或 庇護 工場  

否   

履 約地 點   桃 園市 (非原住 民地區 )   

履 約期 限  自 決標日 起至 1 0 7  年 1 2  月 1 5 日   

是 否刊 登公 報   是   

本 案採 購契 約是否 採用 主

管 機關 訂定 之範本  
是   

歸 屬計 畫類 別  非 屬愛台 十二項 計畫   



廠 商 資 格 摘 要  

(一 )廠 商登記 或設立之 證明 1、 國內各 大專 院校、 學術研 究

機 構：主 管機關 核准立 案證明 文件或 相當證 明文件 。 2、 立

案 法人、 機構或 團體： 法人登 記證書 或主管 機關核 准設立

(立 案 )之證明 文件。 3、 公司組 織：公 司登記 (營利 事業登 記

證 業自 9 8 年 4 月 1 3 日 停止使 用，得 以列印 公開於 目的事 業

主 管機關 網站之 資料代 之）或 商業登 記證明 文件。 (二 )廠 商

納 稅之證 明 (如 營業稅或 所得稅 ) 1、其屬 營業 稅繳稅 證明者 ，

為 營業稅 繳款書 收據聯 或主管 稽徵機 關核章 之最近 一期營 業

人 銷售額 與稅額 申報書 收執聯 。新設 立且未 屆第一 期營業 稅

繳 納期限 者，得 以營業 稅主管 稽徵機 關核發 之核准 設立登 記

公 函代之 營業稅 或所得 稅之納 稅證明 。 2、 未達課 稅標準 或

依 法免納 稅之廠 商，仍 應檢附 稅捐稽 徵機關 出具或 核章之 相

關 證明文 件。 3、 投標 廠商倘 係政府 機關 (含 公立大 學 )， 免附

本 項證明 文件。 (三 )廠 商信用 之證明 : 1、票 據交換 機構或 受

理 查詢之 金融機 構於截 止投標 日之前 半年內 所出具 之非拒 絕

往 來戶及 最近三 年內無 退票紀 錄證明 、會計 師簽證 之財務 報

表 或金融 機構或 徵信機 構出具 之信用 證明等 。 2、投 標廠商

倘 係政府 機關 (含公立大 學 )， 免附本 項證明文 件。 (四 )投 標

廠 商聲明 書 (五 )採購標 單 (兼 切結書 )   

是 否訂 有與 履約能 力有 關

之 基本 資格  

是   

廠 商應附 具之基 本資格 證明文 件或物 品：   

1 .廠商 信用之 證明。   

附 加說 明  

廠 商資格 摘要： (一 )廠 商登記 或設立 之證明  

1、 國內各 大專院 校、 學術研 究機構 ：主管 機關核 准立案 證

明 文件或 相當證 明文件 。  

2、 立案法 人、機 構或 團體： 法人登 記證書 或主管 機關核 准

設 立 (立 案 )之 證明文件 。  

3、 公司組 織：公 司登 記 (營 利事業 登記證業 自 9 8 年 4 月 1 3

日 停止使 用，得 以列印 公開於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網 站之資 料

代 之）或 商業登 記證明 文件。  

(二 )廠 商納稅 之證明 (如 營業稅 或所得 稅 )  

1、 其屬營 業稅繳 稅證 明者， 為營業 稅繳款 書收據 聯或主 管

稽 徵機關 核章之 最近一 期營業 人銷售 額與稅 額申報 書收執

聯 。廠商 不及提 出最近 一期證 明者， 得以前 一期之 納稅證 明

代 之。新 設立且 未屆第 一期營 業稅繳 納期限 者，得 以營業 稅

主 管稽徵 機關核 發之核 准設立 登記公 函代之 ；經核 定使用 統

一 發票者 ，應一 併檢附 申領統 一發票 購票證 相關文 件。營 業

稅 或所得 稅之納 稅證明 ，得以 與上開 最近一 期或前 一期證 明

相 同期間 內主管 稽徵機 關核發 之無違 章欠稅 之查復 表代之 。  

2、 未達課 稅標準 或依 法免納 稅之廠 商，仍 應檢附 稅捐稽 徵

機 關出具 或核章 之相關 證明文 件。  

3、 投標廠 商倘係 政府 機關 (含 公 立 大 學 )， 免附本 項證明 文



件 。  

(三 )廠 商信用 之證明 :  

1、 票據交 換機構 或受 理查詢 之金融 機構於 截止投 標日之 前

半 年內所 出具之 非拒絕 往來戶 及最近 三年內 無退票 紀錄證

明 、會計 師簽證 之財務 報表或 金融機 構或徵 信機構 出具之 信

用 證明等 。  

2、 投標廠 商倘係 政府 機關 (含公立 大學 )， 免附本 項證明 文

件 。  

(四 )投 標廠商 聲明書： 請依式 填寫並 加蓋廠 商及負 責人印

章 。  

(五 )採 購標單 (兼 切 結 書 )：請 依式填 寫並加蓋 廠商及 負責人

印 章。  

 

[招標 文件領 取方式 及地 點 ]：  

廠 商請以 電子領 標方式 下載所 有招標 文件， 本局不 提供紙 本

領 標作業 。 (依 政府採購 法「電 子採購 作業辦 法」第 六條規

定 辦理 )  

 

另 營利事 業登記 證，業 自 9 8 年 4 月 1 3 日停 止使用 ，得以 列

印 公開於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網 站之資 料代之 。例如 ：經濟 部

網 址 h t t p : / / g c i s . n a t . g o v . t w / i n d e x . j s p。  

 

如 非負責 人出席 應檢具 委託出 席授權 書及出 席者身 份證明 。  

 

[其 他 ]： 餘詳列 投標須 知及契 約稿本 及其它 招標文 件請各 領

標 廠商於 領標日 起至截 止投標 日前一 日 ,每日 再次查 看本案 是

否 有補充 或變更 等相關 公告以 確保自 身權益   

截 止投標 日或截 止收件 日，因 故停止 上班， 以其次 一辦公 日

之 同一截 止投標 或收件 時間代 之。   

開 標 日如 遇不可 抗力之 災害， 本機關 停止上 班，無 法如期 開

標 時，開 標時間 由本機 關另行 電話或 傳真通 知投標 廠商。   

是 否刊 登英 文公告  否   

疑 義、 異議 、申訴 及檢 舉

受 理單 位   

疑 義、 異議

受 理單 位   
桃 園市政 府文化 局   

 

檢 舉受 理單

位   

地 方政府 -桃園 市政府採 購稽核 小組

（ 地址： 3 3 0 桃 園市桃 園區縣 府路 1 號

4 樓 、電話 ： 0 3 - 3 3 2 2 1 0 1 分 機 6 6 3 4 -

6 6 3 6、傳真 ： 0 3 - 3 3 2 4 5 7 5、檢舉 專線

( 0 3 ) 3 3 9 1 4 6 6）  

法 務部調 查局（ 地址： 2 3 1 新 北市新 店

區 中華路 7 4 號 ;新店郵 政 6 0 0 0 0 號 信



箱 、 電 話 ： 0 2 - 2 9 1 7 7 7 7 7、 傳 真 ： 0 2 -

2 9 1 8 8 8 8 8）  

桃 園市調 查處（ 地址： 3 3 0 桃 園市桃 園

區 縣府路 1 9 號 ; 3 3 0 9 9 桃 園郵局 第

6 0 0 0 0 號信箱 、電話： 0 3 - 3 3 2 8 8 8 8、

傳 真： 0 3 - 3 3 4 7 8 4 7）  

法 務部廉 政署（ 地址： 1 0 0 臺 北市中 正

區 博愛路 1 6 6 號 ; 1 0 0 9 9 國史 館郵局 第

1 5 3 號信 箱、電 話： 0 8 0 0 2 8 6 5 8 6、 傳

真 ： 0 2 - 2 3 8 1 1 2 3 4）  

中 央採購 稽核小 組（地 址： 1 1 0 臺北 市

信 義區松 仁路 3 號 9 樓 、電話 ： 0 2 -

8 7 8 9 7 5 4 8、傳 真： 0 2 - 8 7 8 9 7 5 5 4）   
 

 


